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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20國
集團領導人峰會要求建立全球統一
的高質量會計準則。為此，國際會計

準則理事會啟動了系列準則項目的重大修
改，並加快了與美國會計準則的趨同進程。
目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經發佈了公允
價值計量、合併報表、金融工具分類與計
量等多項準則，並計劃在今明兩年爭取完
成金融工具（減值和套期會計）、租賃、收
入確認、保險合同等重要準則項目。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的重大修改對我國企業財務報
告和經濟運行的影響不容忽視，我們應當
堅定不移地堅持趨同策略，密切跟蹤並深
入參與國際準則的修改，實現我國準則在
符合中國實際下與國際準則的持續趨同。

金融危機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重大修改
（一）危機後發佈的國際準則項目1.金融

工具分類與計量。2009年底，國際會計準
則理事會完成並發佈了關於金融資產分類
與計量的最終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該準則將金融工具分為兩類：一是以
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工具，條件是具有貸款
特徵且基於合同收益對其進行管理。二是其
他金融工具，包括不符合攤餘成本計量條件
的債務工具、權益工具、衍生工具等，以公允
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對
於非交易性權益工具，可以在初始確認時選
擇將其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但處理時不允許轉回當期損益。2010年10
月，理事會發佈了金融負債分類與計量的準
則，除選擇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負債因自
身信用風險導致的公允價值變動應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外，該準則保留了《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關於金融負債分類與計量的相關
要求。2.合併報表及聯合安排。2011年5月，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同時發佈了《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0號—合併報表》、《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及《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在其他主體中權益的披
露》，以改進投資者對被投資主體具有控制
或重大影響的長期投資的會計處理和相關
披露要求。（1）合併報表。現行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按照是否存在控制關係作為確定合併
報表範圍的基本原則，對於特殊目的主體輔
之以是否承擔主要的風險或享有主要的報酬
進行判斷。《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
併報表》將「控制」的定義修改為，「有權力
決定其他主體的活動並從中獲得收益」。該
定義包括權力、收益或風險，以及權力與收
益之間關係的要素。具體而言，「控制」意味
著擁有對被投資方的權力、享有或承擔被投
資方收益變動的權利或風險、有能力運用其
權力影響被投資方的收益。特殊目的主體在
符合新的「控制」定義條件的情況下，將被
納入合併報表範圍。理事會認為，對於不存
在投票權的特殊目的主體，以及存有潛在投
票權或管理權委托代理關係等特殊情況，基
於新的控制定義，可以更完整、更一致地確定
其是否應當納入合併報表範圍，從而使得合
併主體的風險得到更加充分的披露。（2）合
營安排—合營企業與合作經營。現行關於
合營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主要基於是否設
立合營企業為條件確定會計處理，並允許共
同控制主體選擇比例合併法或權益法。《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的主要
變化是不再強調合營企業形式，而是基於
協議確定的權利與義務的內容和實質，將
合營分為合營企業和合作經營兩類：合
營企業—協議各方分享合營企業的經
營成果，但對合營企業資產、負債、收
入和費用不具有直接的合同權利或義

務。合作經營—協議各方分享合營有關的資
產、負債，以及承擔聯合經營所產生收入和
費用。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投
資者對其在合營企業中的權益，應當採用權
益法進行處理，不允許採用比例合併法；在
合作經營中的權益，應根據對特定資產和負
債的合同權利和義務，適用具體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在
其他主體中權益的披露》，統一和改進了現
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關於對被投資主體具
有控制或重大影響的長期股權投資的相關
披露要求。3.公允價值計量。現行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要求分散在許
多不同的具體會計準則中，不具有一致性，
沒有規定明確的計量目標和框架。本次國際
金融危機發生後，理事會加快了公允價值計
量準則項目的進程，於今年5月發佈了《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該
項新準則明確了公允價值的定義，建立了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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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框架，要求各項具
體準則遵循統一的公允價值計量要求。該準
則將公允價值定義為「計量日市場參與者在
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或轉移負債所收取或
支付的價格」，並就該定義如何運用於金融
工具、非金融資產、負債和權益工具的計量
提供了指南。該準則根據計量公允價值所採
用的輸入值的可靠性程度將公允價值分為
三個不同的層次，分別提出了較為複雜的計
量和披露要求。4.其他綜合收益列報。今年
6月16日，理事會正式發佈了修訂後的《國際
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列報》，修訂了
關於其他綜合收益的列報，具體內容包括：
一是將其他綜合收益項目劃分為「滿足特定
條件時重新分類計入損益的項目」（如現金
流量套期、外幣折算）和「不能重新分類計
入損益的項目」（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的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項目）兩類區別列報。二是
當企業選擇以稅前為基礎列報其他綜合收
益項目時，要求將相關稅收影響在上述兩類
項目之間分配。三是正式發佈的準則中保留
了主體使用單表列示（即一張「損益及其他
綜合收益表」）或兩表列示（即一張「損益
表」和一張「綜合收益表」）的選擇權。5.僱
員福利—設定受益計劃。今年6月16日，理
事會正式發佈了修訂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19號—僱員福利》。此次對僱員福利的修
訂主要涉及設定受益計劃的會計處理，具體
包括：一是取消「區間法」（即對於設定受
益計劃中的精算利得和損失，允許主體將不
屬於指定區間的部分精算利得和損失予以遞
延，其中「區間」為設定受益義務的10%和計
劃資產公允價值的10%兩者中的較高者），
從而取消了遞延相關利得和損失的選擇權。

二是要求所有的「重計量」，即設定受益負
債的變化淨額扣除計入損益的服務成本和財
務成本後的餘額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且不得轉
回至損益，目的是使設定受益計劃產生的資
產和負債的變動與主體日常經營所產生的變
動區分開來。三是引入了有關設定受益計劃
的更多披露要求，提供了設定受益計劃特徵
和主體參與該計劃的相關風險的更多信息。
（二）正在進行中的國際準則項目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目前正加快進行的準則項目包
括金融工具（減值和套期會計）、保險合同、
收入確認及租賃等。1.金融資產減值。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現行關於金融工具減值
的已發生損失模型成為各方批評的焦點，認
為該模型高估了金融資產的前期收益，金融
資產的損失沒有及時在財務報表中得以反
映，同時具有經濟順周期性，不利於維持經
濟的平穩運行。在金融監管機構的壓力下，
理事會擬採用預期損失模型，改變現行按已
發生損失模型對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
產計提減值的做法。根據預期損失模型，企
業應當基於預期的未來事件和經濟狀況，估
計金融資產的預期損失並計提減值準備。理
事會認為，預期損失模型能夠反映金融工具
的定價與預期損失之間的關係，更早地反映
金融資產的預期信用損失，從而更好地反映

借貸交易的經濟實質。2.套期會計。理事會
通過簡化套期會計的條件(尤其是降低有效
套期的條件)，使實務中更多的套期交易能
夠適用套期會計，如建議刪除80%至125%
的套期有效性條件，以最佳套期比例確定有
效套期金額；允許將組合或淨頭寸以及非金
融工具的特定風險指定為被套期項目；允許
將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
融工具指定為套期工具等。理事會認為，這
樣規定能夠使套期會計與企業風險管理實
務保持一致，促進更多的套期業務適用套
期會計，從而降低套期交易利得或損失對損
益造成的波動。此外，理事會將改進期權時
間價值、公允價值會計、套期關係終止和重
設的處理等，使套期會計的結果反映企業利
用套期交易實施的風險管理。3.保險合同。
理事會支持採用合同預期現金流量而不是
公允價值（向假定的第三方轉移合同的現金
流量）計量保險合同負債，在具體計量方法
上，規定採用「組成模塊法」，即將合同現金
流量分為三部分：未來現金流量期望值、現
金流量時間價值和邊際。同時，進一步將邊
際分為風險調整邊際（反映保險風險的不
確定性）和殘餘邊際（消除首日損益）。理
事會擬議中的保險合同準則規定，每一組保
險合同形成的保險資產或負債應以單獨的

目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經發佈了公允價值計
量、合併報表、金融工具分類與計量等多項準則，並
計劃在今明兩年爭取完成金融工具（減值和套期會
計）、租賃、收入確認、保險合同等重要準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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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在財務狀況表中列示，綜合收益表主要
列報風險調整邊際和殘餘邊際的變化，以反
映保險合同的業績。理事會認為，該列報模
式將所有與保險合同相關的現金流入視為
預收保費（存入保證金），將所有現金流出
視為分期償還的款項，充分反映了保險合同
對收益表的影響與財務狀況表中保險負債
之間的關係，與保險合同負債計量模式保持
一致，同時區分預收保費與保費收益，避免
了如何在各期間分配保費的難題。按照新的
列報模式，保險企業將不再列報保費收入、
理賠費用、理賠處理費用以及合同增量取得
成本等。4.收入確認。現行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關於一般銷售收入的確認原則（《國際會
計準則第18號》）與建造合同收入的確認原
則（《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不一致。美國
準則體系中包括廣泛的收入確認原則，存在
上百項特殊行業、特殊情況的收入確認準則
規範。收入準則項目是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聯合項目，其
目的是建立單一的收入確認模式。目前，雙
方建立了基於合同的收入確認模型。該準
則的最大變化是，將控制權轉移為基礎確
認收入，改變了將風險和報酬轉移為基礎
確認收入的原則，在此基礎上，統一了一般
銷售收入與建造合同收入確認的原則。根
據新的模型，要求辨認合同中的履約義務，
將合同總價分配給合同每一項履約義務，企
業在通過轉移商品或勞務的控制權實現某
項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除符合條件的持
續轉移勞務合同外，完工百分比法將不再適
用。5.租賃。現行國際租賃準則將租賃交易
區分為經營租賃和融資租賃，適用完全不同
的會計模式。由於區分經營租賃與融資租賃
的標準過於武斷和規則化，且在實際中很難
一致運用，為企業表外融資提供了空間，降
低了會計信息的可比性。自2006年起，國際

會計準則理事會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將租賃準則列入聯合項目，目的是採用單一
的租賃會計模式，使租賃交易導致的所有資
產和負債及相關損益都能在財務報表中予以
確認。
按照新的改革方案，對於承租人會計，理

事會決定採用使用權資產模式，承租人根據
租賃合同將租賃期內使用租賃資產的權利確
認資產，同時將償付租金的義務確認為負債；
對於出租人會計，理事會目前決定採用終止
確認法，出租人被認為轉移部分或全部租賃
資產，以獲取收取租金的權利。由於出租人在
租賃期內將不再控制租賃資產的使用權，出
租人應終止確認代表租賃資產使用權部分的
資產，將取得的收取資金的權利確認為一項
資產。兩者之間的差異立即確認為損益。
（三）國際準則的其他計劃項目1.投資公

司。實務中，許多風險投資基金、信托基金等
持有權益投資的目的是通過市場交易賺取資
本利得。許多信息使用者認為，以公允價值
計量這類公司持有的存在重大影響或控制的
權益投資（而不是採用權益法或者合併）的
信息更為相關。現行美國準則將僅從事賺取
資本利得交易的企業定義為投資公司，並允
許這類公司對其控制或具有重大影響的權益
投資全部採用公允價值計量。為推進與美國
準則的趨同，理事會將發佈與美國準則基本
一致的投資公司準則，明確投資公司的條件
和投資公司對其投資的會計處理。
理事會於8月份發佈的徵求意見稿建議，

投資公司應滿足的基本條件是，從事的主要
交易僅僅是賺取資本利得和利潤分配（股利
和利息）的多項投資，並且不能通過其控制
或重大影響從其投資對象賺取或者有目的
地賺取其他投資者無法取得的收益。對於
符合上述條件的投資公司持有的權益投資，
理事會建議全部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

入損益。2.財務報表列
報（第二階段）。為增強報
表之間的內在一致性，便於專業
分析師分析企業財務報告信息，理事
會啟動了財務報表列報綜合改進項目（第
二階段，第一階段為其他綜合收益列報）。
按照第二階段的改革要求，將對財務報表列
報格式進行較大的結構性調整，要求財務狀
況變動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收益表（利潤
表）及現金流量表各項目，統一按照業務活動
和籌資活動進行分類列報，業務活動再細分
為經營和投資活動。同時，將持續性活動與
終止經營分開列報。該項目由於受到包括我
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反對，目前處於
暫停狀態。3.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理事會從
2004年起就啟動了財務會計概念框架項目，
計劃分八個階段完成。2010年9月，理事會
才發佈了《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的第一章《通
用財務報告的目標》和第三章《有用財務信息
的質量特徵》。普遍關注的會計要素定義、
確認與終止確認，及會計要素計量等內容進
展緩慢。
除上述項目外，理事會還設立了其他需要

制定或修改的準則項目，如採掘業、負債、金
融工具的終止確認和具有權益特徵的金融
工具等，這些項目仍在研究過程中。值得一
提的是，我國統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的會計處
理，應當爭取寫入國際準則，這在2005年中
國會計準則委員會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的
趨同聲明中已作出相關承諾。
（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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